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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湖北证监局对公司出具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

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塞力医疗”）于

2025年4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出具的《关于对塞力斯医

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温伟、王政、沈燕采取出具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

（[2025]22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决定书”）原件，要求公司对《决定书》中指出的

事项进行整改，相关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关于收到湖北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5-027）。

收到上述《决定书》后，公司高度重视，立即向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了通报与传达，并对《决定书》中涉及的问题进行

了全面梳理和针对性的分析研讨。同时，公司对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，严格按照湖北证监局的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认

真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。公司对照《决定书》，查找问题根源，制定了整改方案

并落实整改措施，明确了相关责任部门和人员，持续提高公司合规管理及风险防

控能力，以促进公司持续、健康、稳定的发展。现将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具体整改

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公司相关事项及整改情况

（一）相关事项

塞力医疗于2024年7月26日未按期归还暂时补流的募集资金8,200万元，于

2024年8月28日未按期归还暂时补流的募集资金3.74亿元，于2025年1月7日未按

期归还暂时补流的募集资金5,000万元，并导致2023年7月27日、2023年8月29日



和2024年1月8日披露的信息“使用期限……不超过12个月”与实际不符。

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--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

使用的监管要求》(证监会公告[2022]15号)第九条及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

法》(证监会令第182号)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（二）整改措施

针对上述问题，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整改，具体措施如下：

1、积极筹措资金，争取尽快归还募集资金

现阶段公司正积极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资金，如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、拓展

公司业务规模、出售股权资产等，积极督促相应款项的收回，争取尽快归还用于

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。

2、加强财务规划，避免因现金流影响募集资金归还

对于未能如期归还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并仅限于与公

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。公司将加强资金规划管理，在不影响主营业务

生产经营的情况下，归集资金以期尽快解决募集资金归还的问题。

3、加强合规培训，主动披露整改进展情况

公司已组织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岗位人员认真学习《上市公司

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上市公司信息

披露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《募集资金管

理办法》等内部管理制度，强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规范性，提升募集资金管

理和使用方面的合规意识。公司将积极披露募集资金归还进展，提升公司规范运

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，防范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

（三）整改完成时间

针对上述未归还的募集资金，公司将于 2025 年 6 月底前全部归还。

（四）整改责任人/部门

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部、证券部。



二、公司整改总结

公司将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，认真地落实整改措施，更好地维护和

保障投资者权益。公司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，加强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及相关责任人对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，增强规范运作意识，完善公司

内部控制体系，不断提高履职能力，完善公司治理，提升信息披露质量，科学决

策，稳健经营，推动公司建立更为科学、规范的内部治理长效机制，有效的维护

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，推动实现公司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。

特此公告。

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4 月 30 日


	特此公告。

